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实验室安全责任书
为加强学校实验室安全，有效预防实验室安全事故发生，维护正常的教学和科研活动秩序，保护师生员工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实验室安全管理规定》要求，特签订此责任书。

一、按照“谁指导，谁负责；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实验指导教师对进入实验室开展实验活动的学生担负主要指导和安全监管责任，学院要与相关教师签订安全责任书，学院领导是实验室安全责任人。
二、实验指导教师必须接受相关的实验室安全培训并通过实验室安全准入考核。实验指导教师必须尽到安全监管责任，及时发现和纠正学生在实验室的各种违规行为。
三、实验指导教师必须严格执行实验室安全准入制度，严格审核其实验室安全准入资格，并确保学生接受到实验室安全知识培训并掌握相关实验操作规程，遵守实验室安全管理制度。
四、实验指导教师必须清晰掌握学生实验活动的各种安全风险（仪器设备设施风险、操作流程风险），确保学生能够正确使用相关仪器设备设施、遵守正确的相关实验操作流程，以及事故应急处置方法。
五、实验指导教师所在部门有义务教育和要求进入实验室的师生遵守实验室各项规定，避免发生实验室安全事故。
六、对违反相关安全管理规定造成事故的，学校和学院将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本协议一式两份，每学期签订一次，学校实验室管理部门与学院各一份。
学院实验室安全管理人（签字）：           联系电话：    

学院负责人（签字）：                     联系电话：
部门盖章：                     日期：

